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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须知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,根据中国

证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特制订本次会议须知：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，负责办理本次大会召开期间的相关事宜。

二、股东大会期间，为确保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，参会人员应当经秘书处

确认参会资格方能进入会场，无参会资格的人士，公司有权拒绝其进入会场。

三、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、表决权等权利，并应当自觉履

行法定义务，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利益和干扰大会正常秩序。

四、股东需要在大会发言的，应于会议开始前十五分钟在秘书处登记，出示有

效的持股证明，填写“发言登记表”；登记发言的人数原则上以十人为限，超过十人

时安排持股数最多的前十名股东依次发言。

五、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指名后进行，每位股东发言应先报告所持股份数和

持股人名称，简明扼要地阐述观点和建议，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，主持人可

安排公司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提问。

六、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议题进行，股东提问内容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

关或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，公司有权不予回应。

七、股东大会按如下程序进行：

1、相关报告人向大会作各项议案的报告；

2、股东发言、提问；

3、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；

4、计票并由监票人宣布投票结果；

5、宣布大会决议；

6、参会相关人员签署会议文件。

八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，股东、股东代表、委托代理

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对应一票表决权。

出席会议的股东、股东代表、委托代理人投票表决时，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



下设的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三项中选择一项，并以打“√”表示。对未填、

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识的表决票均视为“弃权”处理。

九、投票时请股东、股东代表、委托代理人按秩序投入表决箱，大会秘书处及

时统计表决结果，由两名股东代表、一名监事及一名见证律师参加监票和清点工作。

十、公司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，进行法律见证

并出具法律意见。



会议议程

一、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开始；

二、宣读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；

三、主持人介绍参加会议的股东（股东代表）人数及有表决权的股数份额，列

席会议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律师及其他人员；

四、宣读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：

1、审议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暨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的议案》；

五、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及提问；

六、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、一名见证律师进行计票、监票；

七、股东及股东代表填写表决票进行投票表决；

八、统计表决结果（休会）；

九、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；

十、宣读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；

十一、与会相关人员在大会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；

十二、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；

十三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。



议案 1：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暨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的议案

公司在前期经营发展的基础上，按照整体战略部署，目前已转型升级为投资、

持股与管理平台，并通过下属企业开展实体业务经营。根据公司经营需要，公司拟

对《公司章程》与经营范围相关条款进行修订（以工商登记核定内容为准），具体如

下：

原《公司章程》第十三条：

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：包装装璜印刷品印刷；加工、制

造：印刷油墨、醇溶凹印油墨；五金交电、普通机械、针纺织品、工艺美术品、陶

瓷制品的转口贸易、仓储（不含危化品，涉及行业许可证管理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

办理）；纸及纸制品的批发及零售（不设店铺，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规定办理）；

塑料制品、防伪电化铝、防伪标识的研发、生产及销售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

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；包装印刷以及相关设备的设计、研

发、开发、销售、技术成果转让；供应链管理；新材料技术推广；药品包装用材料

及容器、药用辅料、医疗器械的生产、研发和销售；电子雾化设备、电子烟的生产、

研发和销售；植物提取物、香精、香料的生产、研发和销售。［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

规定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经营］。

修订为：

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：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新材料技术推

广服务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推广；企业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提请按照上述《公司章程》修订事项、并结合监管部门的要求，授权公司管理

层委派专人前往审批登记机关办理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的相关手续（以工商登记核定

内容为准）：

（1）经营范围；

变更前：新材料技术推广；包装装璜印刷品印刷（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；加工、制造：印刷油墨、醇溶凹印油墨（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



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8 月 24 日）；五金交电、普通机械、针纺织品、工艺美术品、

陶瓷制品的转口贸易、仓储（不含危化品，涉及行业许可证管理的，按国家有关规

定办理）；纸及纸制品的批发及零售（不设店铺，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规定办

理）；塑料制品、防伪电化铝、防伪标识的研发、生产及销售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

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；包装印刷以及相关设备的设计、

研发、开发、销售、技术成果转让；供应链管理；药品包装用材料及容器、药用辅

料、医疗器械的生产、研发和销售；电子雾化设备的生产、研发和销售；植物提取

物、香精、香料的生产、研发和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变更后：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技术服

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企业管理；企业管理

咨询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

（2）企业类型；

变更前：股份有限公司（港澳台与境内合资、上市）；

变更后：股份有限公司（港澳台投资、上市）；


